
请根据以下内容准备试讲，内容选自《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第十章、第四节 

第四节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带领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生活，要顺应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

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

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抓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住

最需要关心的人群，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不舍向前

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保障和改善

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

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

取得新进展，让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广大人民现实生活中更加充分地展示出

来。 

第一，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大力促进教育公平，推

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完善职

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

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

国民素质。 

第二，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

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解决好结构性就业矛盾，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促进高



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

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 群体，

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

收入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

入分配差距。 

第三，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发挥兜底作用，保障全社会成

员基本生存与生活需要，要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

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

制度，完善失业、工伤保险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统筹

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

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发展残

疾人事业，加强残疾康复服务。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

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第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

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

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第五，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

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深化医疗卫生、医

疗保障、医疗服务、药品供应改革，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倡导健康文明生活

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坚持中西医并

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支持社会办医，发展健康产业。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

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